
北京市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转移支付 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为总结北京市 2024 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转移支付

实施效果，进一步强化预算绩效主体责任和绩效意识，提高中央

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

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 号）、《北京市财政局关于

批复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预算的函》（京财农指〔2024〕0036

号）、《财政部关于结算 2023 年度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

金和下达 2024 年第二笔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的通知》

（财金〔2024〕94 号）、《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追加市农业农村局

部门预算的函》（京财农指〔2024〕2367 号）和《财政部关于开

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的

通知》（财监〔2025〕1 号）、《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涉农资金预算执行情况绩效自评工作

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在北京市财政局的指导下，北京市农业农

村局认真组织相关区对 2024 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转移

支付进行绩效自评，形成本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预算情况

2024 年 2 月 13 日，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 2024 年预算的函》（京财农指〔2024〕0036 号），北京

市财政局下达本年度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预算资

金 13284.78 万元，批复结转 2023 年保费补贴 2109.36 万元，合



计 15394.15
1
万元。2024 年 11 月 7 日，根据《财政部关于结算

2023年度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和下达 2024年第二笔

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的通知》（财金〔2024〕94 号），

核减收回 2024 年度北京市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预算

1840.00 万元，中央转移支付资金合计下达 13554.15 万元。

（二）省内资金安排、分解下达预算情况

2024 年 2 月 13 日，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 2024 年预算的函》（京财农指〔2024〕0036 号），北京

市财政局下达本年度市级财政资金 23821.70 万元。2024 年 12

月 23 日，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追加市农业农村局部门预算

的函》（京财农指〔2024〕2367 号），追加市级资金 7526.00 万

元，市级财政资金合计下达 31347.70 万元。

（三）绩效目标情况

按照“政府引导、政策支持、市场运作、农民自愿”的原则，

引导和支持农户参加农业保险；不断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和风险

保障水平，逐步建立市场化的农业生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保障

关系国计民生和粮食安全的大宗农产品，重点支持农业生产环节；

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的防灾防损能力和灾后

恢复能力，保护农业生产和保障农民利益，同时加强农业保险管

理，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障范围和服务水平，为农业生产和农

民（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利益提供保险保障。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1 因小数保留位数为 2位，存在 0.01 万元尾差。



2024 年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共计 44901.85 万元，其中：

中央转移支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共计 13554.15 万元（包括

2023 年结转中央财政资金 2109.36 万元，2024 年下达中央财政

资金11444.79 万元），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31347.70

万元（包括 2024 年部门年初批复资金 23821.70 万元，追加资金

7526.00 万元）。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已支出 43757.64 万元，预算执行

率为 97.45%。其中，中央转移支付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支出

12409.94 万元，预算执行率 91.56%；市级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资金支出 31347.70 万元，预算执行率 100.00%。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1.资金分配科学性

按照《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险费补贴管理办法》（财金〔2021〕

130 号）、《北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补贴资金管理办法》（京财农

〔2011〕2375 号）等文件规定的补贴比例，据实拨付保费补贴，

资金分配符合有关比例要求。

2.资金下达及时性

根据《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北京市农业农村局 2024 年预

算的函》（京财农指〔2024〕0036 号）、《北京市财政局关于追加

市农业农村局部门预算的函》（京财农指〔2024〕2367 号）等文

件要求形成分配方案，严格按照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及时拨付

保费补贴，中央财政资金、市级财政资金在规定时间内下达。

3.资金拨付合规性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转移支付严格按照北京市国库集中



支付制度有关规定支付资金，未出现违规将资金从国库转入财政

专户或支付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等问题。

4.资金使用规范性

下达预算、执行的项目为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未出现截留、

挤占、挪用或擅自调整等问题。

5.资金执行准确性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转移支付资金严格按照预算安排的内容

执行，预算金额共计 44901.85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实际支出金额 43757.64 万元，资金执行率为 97.45%，整体执行

情况较好，不存在执行数偏离预算数较多的问题。

6.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根据《财政部关于结算 2023 年度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资金和下达 2024 年第二笔中央财政农业保险保费补贴预算的

通知》（财金〔2024〕94 号）、《北京市财政局关于批复北京市农

业农村局 2024 年预算的函》（京财农指〔2024〕0036 号）等文

件，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转移支付资金在细化下达预算时已同步下

达绩效目标，并严格按照财政部、北京市财政局有关要求，开展

了绩效监控、绩效自评工作。同时，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政策性

农业保险业务审计工作，结合入汛期灾情预警，对从事政策性农

业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开展调度，督促有关机构加快保险理赔进

度；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保险机构开展绩效评价，培育保险机构绩

效理念，不断提高保险服务水平。

7.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针对农业政策性保险资金，能够做到严格



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有关规定，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

支出责任。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围绕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户需求，通过开展 2024 年度农

业保险保费补贴相关工作，支持特色险种创新试点，有效提高了

农业保险的保障水平，为农业发展提供有力风险保障，对帮助农

业生产经营主体减少受灾损失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

一是计划完成三大粮食作物投保面积覆盖面≥40%，本市主

要粮食作物为小麦和玉米，其中小麦投保面积 24.1 万亩，覆盖

面为 56.4%，玉米投保面积 47.3 万亩，覆盖率为 52.1%，达成年

度指标。二是计划实现育肥猪保险覆盖率≥75%，实际育肥猪投

保 58.2 万头，超过 75%的规模猪场根据养殖情况投保猪类养殖

保险，达成年度指标。三是计划险种数量为 44 种，实际完成 48

种，达成年度指标。四是计划实现参保农民（或农业生产经营主

体）数量≥12 万次，实际参保 12.5 万次，产出数量指标均达成

年度目标。

（2）质量指标

一是计划实现中央补贴险种绝对免赔额为 0，实际免赔额为

0，达成年度指标。二是计划保持中央补贴险种风险保障水平持

平，实际达成年度指标。三是按照第三方审计机构审核后结算，

计划审计覆盖率 100%，实际覆盖率为 100%，达成年度指标。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

一是计划实现风险保障总额高于上一年度的目标，由于2024

年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有所优化，首农食品集团外埠基地业务按

照保险监管部门要求，不再给予支持，保险金额 128.70 亿元，

同比减少 27%，未能达成年度指标。二是计划实现农业保险综合

费用率≤20%，2024 年度在京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 7 家保

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均未超过20%，达成年度指标。

（2）社会效益

一是计划实现经办机构县级分支机构 100%，2024 年 13 个涉

农区均有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保险机构的分支机构，在京开

展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的 7 家保险机构区级分支机构覆盖率为

100%，达成年度指标。二是计划提升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应对灾情

的能力，通过项目实施，为农民（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提供了

一定风险保障，6 月入汛后印发《关于做好 2024 年汛期政策性

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督促保险公司快查快赔，汛期全市政策

性农业保险定损 8.5 万亩，完成保险赔款 3179.6 万元，涉及 5710

户次，实现年度目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7 家保险机构对开展的 9 个中央险种小麦、小麦附加完全成

本补充、小麦种植收入补充、玉米、玉米附加完全成本补充、稻

谷、能繁母猪、奶牛、育肥猪保险业务均按要求进行了相应的公

示，中央补贴险种承保理赔公示率达 100%。通过委托第三方机

构调查政策性农业保险整体工作的满意度情况，94.9%的农户表



示非常满意，达成年度指标。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按照财政部要求，积极做好项目绩效自评结果应用及公开工

作。加强自评结果的分析研究，认真查找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

管理中的不足，进一步健全完善管理制度，推动农业保险高质量

发展。绩效结果将按要求在北京市农业农村局门户网站进行公开。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